
 

 

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独立意见 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

准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及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作为陕西建设

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

审议的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自停牌以来，公司董事会与重组对象进行了持续的交流与谈判。

经各方协商确定基准日定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至复牌期间需要完成审计报告、年报

披露及评估报告工作。由于本次重组涉及资产范围较广、程序较复杂、工作量大，公司

无法按预计时间复牌。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，避免股价异常波动，公司董事会认为有必

要对公司股票继续停牌。因此，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2 月 6

日起继续停牌，继续停牌的时间不超过 1个月，并预计于 2015年 2月 17日前披露重大

资产重组预案（或报告书）。在此期间，公司将积极推进重组标的的审计、评估工作。

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在审议该等议案时，表

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

效。我们同意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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